
关于开展 2020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 

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评选工作的通知 

校内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根据《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职工表彰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川外办发

〔2018〕101 号）（见附件 1）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育优秀导

师评选细则》（川外办发〔2020〕49 号）（见附件 2），我院组织开展

2020 四川外国语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 

评选范围为我校在编在岗研究生导师。 

二、名额分配 

1. 按学科归属和在编在岗研究生导师人数，以研究生培养院系

为单位进行推荐，推荐候选人人数不超过 15%。 

2. 评选名额不超过 10人。 

三、申请程序 

1. 申请人填写《四川外国语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申请表》（附件

3），提交纸质文档（一式 6 份）、电子文档和相关支撑材料到学位授

权点所在院系。 

2. 各院系评审讨论，推荐候选人并将《四川外国语大学优秀研

究生导师申请表》纸质文档（一式 6 份）、电子文档和相关支撑材料

提交到研究生院。 

3. 研究生院进行形式审查、组织专家评审，并提交校学位评定




